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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提交報告書  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九號衡工量值式審計結

果報告書已於 2017 年 11 月 22 日提交立法會。政府帳目委員會
("委員會 ")就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1 章所撰寫的補充報告書
(第六十九 A 號報告書 )已於 2018 年 5 月 2 日提交立法會。  
 
 
2. 政府覆文  回應委員會第六十九 A 號報告書的政府覆文

在 2018年 10月 31日提交立法會。這些事項的最新發展及委員會
所作的進一步評論載於下文第 3 至 5 段。  
 
 
社會福利署對整筆撥款的管理  
(政府帳目委員會第六十九 A 號報告書第 4 部 ) 
 
3. 石禮謙議員、謝偉俊議員及邵家輝議員申報，他們是數個

非政府機構 ("機構 ")的董事及 /或顧問，那些機構或曾接受社會

福利署 ("社署 ")的整筆撥款或其他津助。何俊賢議員申報，他有
一名家庭成員在社署任職。  
 
 
4. 委員會從 2018 年 10 月提交立法會的政府覆文中獲悉：  

 
財務監察  
 
─  社署會繼續監察機構遵守《整筆撥款手冊》及《最佳

執行指引》的有關規定，並協助機構分享、採納和實施

有關善用儲備、披露儲備狀況和釐訂合適儲備水平的

良好做法；  
 
─  就機構在服務營運上持續有巨額虧損或動用大額的

儲備，社署會繼續向有關機構了解原因，並給予適切

的意見和進行檢視，使機構能維持穩健的財政狀況及

確保可以持續穩定地提供規定的受資助服務；  
 
─  行政署已於 2018 年 8 月 27 日發出經更新的有關控制

和監察受資助機構高層管理人員薪酬安排的指引，各

政策局將需按照該指引要求未獲豁免的受資助機構

提交及公開披露其薪酬檢討報告。社署正與機構商討

修訂《整筆撥款手冊》內有關監察受資助機構的高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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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員薪酬的規定，並計劃於 2018 年內通知機構更新的
指引及根據該指引的規定提交檢討報告的具體安排

和細節；  
 
非政府機構服務質素的自我評估  
 
─  社署已製備《服務表現評估手冊》，詳列進行服務表現

評估的流程，該署亦已製備自我評估的指引及工具，

以及適用於改善計劃的表格；  
 
─  社署已於 2018 年 3 月發出管理信件，提醒機構須準

確匯報及進行自我評估。日後，社署會於每年 3 月向
機構主管發出類似的信件。社署會為機構舉辦簡介

會，分享有關機構進行自我評估所識別的良好做法； 
 
─  社署會鼓勵機構因應本身情況，設立內部服務審查機

制，以加強監察服務表現；  
 
社會福利署對服務的監察  
 
─  社署由 2016-2017 年度開始推行 "特別探訪計劃 "，在

5 年內探訪所有未被探訪的服務單位。2016-2017 年度
及 2017-2018 年度的特別探訪均已按時完成。社署會
繼續密切監察計劃進度，確保餘下的特別探訪在預定

時間內完成；  
 
─  社署已檢討在 2018-2021 年度的監察周期內進行服務

表現探訪的方法，並在人手方面進行檢討，以確保有

充足人手進行服務表現探訪。社署亦已制訂優化措

施，由社署評估主任揀選服務使用者進行面談或填寫

問卷，以及揀選審查樣本。社署在實施優化措施前，

已於 2018 年 9 月舉辦簡介會及於 2018 年 10 月發出
管理信件，向所有機構簡介有關細節；  

 
─  社署成立了服務表現監察委員會，密切監察表現持續

欠佳的服務，並商討合適的跟進措施，以期適時採取

跟進行動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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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治及管理事宜  
 
─  社署於 2018 年 1 月至 3 月期間以試驗計劃的形式對

9 間機構進行實地評估，以評估機構確實執行第一組
指引的情況及查閱其執行紀錄，及確保機構準確匯報

狀況；  
 
─  社署已於 2018 年 9 月就《最佳執行指引》舉行分享會，

並邀請機構分享推行第二組指引的經驗及所識別的

良好做法；  
 
─  社署已與機構管職雙方議定《最佳執行指引》內 3 個

與人力資源管理有關的項目。社署會繼續促使機構的

管職雙方議定餘下最後一個有關薪酬政策的項目；  
 
─  社署會繼續按現行做法定期收集及整理人力資料，供

業界參考。與薪酬架構、員工離職率及職位空缺情況

有關的事宜將會在現正進行的優化整筆撥款津助制度

檢討中詳細審視；  
 
檢討整筆撥款津助制度  
 
─  政府當局成立的優化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檢討專責小組，

負責就如何優化整筆撥款津助制度進行全面檢討，該

專責小組會在檢討過程中舉行多場業界諮詢會及聚

焦小組會議。第一輪業界諮詢會及聚焦小組會議已於

2018 年 8 月及 9 月舉行。預計整個檢討可在 2020 年
年中完成；及  

 
─  專責小組正式確立以下 8 項檢討範疇：  
 

(a) 機構在整筆撥款津助制度下的運作環境；  
 
(b) 檢視人手編制及撥款基準；  
 
(c) 整筆撥款儲備/公積金儲備的運用和財政規劃；  
 
(d) 薪酬架構、員工離職率及職位出缺情況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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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) 《津貼及服務協議》相關活動和機構的靈活性；  
 
(f) 檢討《津貼及服務協議》的機制及機構服務表現

評估的機制；  
 
(g) 透明度和對公眾負責；及  
 
(h) 溝通及持份者的參與。  

 
 
5.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此事的最新發展。  


